附件三：
福建省内河水下岩石机械破碎预算定额测定技术合作项目基本情况及服务需求
一、项目概况
闽江沙溪口至三明台江航道整治工程（第一标段）为闽江沙溪口至沙县明光桥航段，长约40.75km，航道范围内存在较多礁石区，需采取水下破碎手段。疏浚岩土达到15级的包括中风化凝灰熔岩、中风化砂砾岩、中风化粉砂岩、碎块状强风化粉砂岩、碎块状强风化砂砾岩、碎块状强风化凝灰熔岩。
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大中型水电站水库调度规范》等规定，本工程禁爆区包括：公路桥上下游200m，公路沿线100m；铁路桥和铁路沿线参照公路条例；大坝轴线上下游300m；新建村水厂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本项目沿岸两侧均有居民区分布，社会综合情况较为复杂，同时，为保护水下生物生长环境，不能使用传统爆破方式，只能采取岩石机械破碎方式。
二、工作情况
根据《福建省公路水运工程造价管理实施细则（试行）》（闽交建〔2018〕149号）、《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同意2020年福建省公路水运工程补充造价依据测定计划的通知》(闽交建函〔2020〕60号)文件精神，为做好项目四新技术成本分析工作，补充完善相关工艺造价依据，为我省其他项目同类工艺成本分析提供参考。经研究，决定在闽江沙溪口至三明台江航道整治工程（第一标段）开展内河水下岩石机械破碎新工艺预算定额测定工作。

1、编制依据

（1）《水运工程定额编写规定》（JTS 111—2013）
（2）《水运建设工程概算预算编制规定》（JTS/T 116—2019）
（3）《内河航运水工建筑工程定额》（JTS/T 275-1—2019）

（4）《内河航运工程船舶机械艘（台）班费用定额》（JTS/T 275-2—2019）

（5）《闽江沙溪口至三明台江航道整治工程（第一标段）施工图设计》

（6）《闽江沙溪口至三明台江航道整治工程（第一标段）施工组织设计》

（7）与本项目相关的经济分析等文件。

2、施工工艺流程 
2.1 施工工艺

本项目航道机械破碎为水下岩石机械破碎，采用改装后作业平台，搭载改装后水下破碎头进行水下岩石机械破碎，由作业平台将改装破碎设备运载至指定位置固定后进行机械破碎作业，破碎完成后对礁石进行清理。
具体操作流程为：数据采集前，通知作业班组提前对施工区清理并测量出原始数据，然后安排作业平台进场进行机械破碎。完成一定区段施工后，对破碎完成的区域进行礁石清理，并再次对淸礁完成区域进行测量，循环此过程，详细流程见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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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水下岩石机械破碎施工流程图
2.2 工序拆解
整个流程具体拆解为如下11工序：施工准备、测量定位、船舶位置调整和就位、作业前各项检查、破碎作业、浅点清除、驳船靠离泊、挖掘机更换破碎锤（挖斗）、清渣和装驳、泥驳运输、卸渣。
包括两个部分：
（1）机械破碎岩石：施工准备、测量定位、船舶位置调整和就位、作业前各项检查、破碎作业、浅点清除、挖掘机更换破碎锤；
（2）石渣的挖运卸：驳船靠离泊、挖掘机更换挖斗、清渣和装驳、泥驳运输、卸渣。
2.3 主要投入（观察记录）的设备
（1）破碎平台
包括挖掘机1台、柴油机发电机1台、内燃机空气压缩机1台、破碎锤1套、挖斗1套、带有定位钢桩方驳1艘、定位导航系统1套。
（2）协助破碎平台调整位置、定位、交通和警戒的拖轮
（3）自航开底泥驳
（4）推进柴油机1台，工作柴油发电机1台。
三、工作内容
1、外业资料调查（数据采集）

确定测定对象数据采集计划，划分子目及工序。收集测定分部分项工程各工序对应的施工统计数据。
2、内业资料整理及成果编制

按照规定格式，将收集整理后的数据进行汇总编制，编制《内河水下岩石机械破碎施工工艺成本分析报告》,形成项目专用预算定额。

3.成果验收
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对项目成本分析成果进行审查，并通过验收形成专用定额。

4.工期要求
工期6个月（含外业资料调查1个月）。
